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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考試簡章(英聽、學測) 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之調整 

110.10.08 

一、 答題卷相關試場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簡章原條文 

二、 入場事項 

(八) 考生應使用印有本人應試號碼與姓名

之答題卷應試；考生就座後，應以目

視方式（不得翻閱）核對確認答題卷

之應試號碼與姓名均正確無誤。【違

規處理辦法第 10條】 

三、 作答事項 

(二) 各節考試開始鈴響後，考生應於核

對答題卷第一頁上方確為本人之應

試號碼與姓名後，於下列圖示之方

格內劃記，並於「確認後考生簽

名」欄以 2B 軟心鉛筆或黑色墨水的

筆正楷簽名。【違規處理辦法第 12

條】 

 
 

(四) 考生應保持答題卷之清潔與完整，

不得竄改應試號碼、條碼或姓名；

不得污損、塗改或破壞條碼或掃描

辨識用之定位點記號，亦不得於

「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外其他地

方書寫考生姓名，或於作答區書寫

與答案無關之文字或符號【違規處

理辦法第 13 條、14 條】。有關答題

卷之定位點記號圖示請參見「答題

卷樣張暨作答提醒」。 

 

二、入場事項 

(八) 考生應使用印有本人應試號碼之答

題卷應試；考生就座後，應以目視

方式（不得翻閱）確認答題卷之應

試號碼正確無誤。【違規處理辦法

第 10條】 

 

三、作答事項 

(二) 各節考試開始鈴響後，考生應於

核對答題卷第一頁上方確為本人

之應試號碼後，於下列圖示之方

格內劃記，並於「確認後考生簽

名」欄以正楷簽名【違規處理辦

法第 12條】 

 
 

 

(四)考生應保持答題卷之清潔與完

整，不得污損、破壞或塗改應試

號碼及條碼，亦不得於「確認後

考生簽名」欄以外其他地方書寫

考生姓名或於作答區書寫與答案

無關之文字或符號。【違規處理

辦法第 13條、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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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違規處理辦法第 13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簡章原條文 

第 13條 

考生應保持答題卷之清潔與完整，違者

依下列規定分別處置： 

一、竄改答題卷上之應試號碼、條碼

或姓名者，扣減其該節全部成

績。 

二、污損、塗改或破壞答題卷之條碼

或定位點記號，致機器無法掃描

或辨識作答內容者，其無法辨識

之內容不予計分。 

三、污損、破壞答題卷者，扣減其該

節成績【英聽 1 題分、學測 1 級

分】。 

 

 

第 13條 

考生應保持答題卷之清潔與完整，違者

依下列規定分別處置： 

一、竄改答題卷上之應試號碼或條碼

者，扣減其該節全部成績。 

二、污損致無法掃描或判讀、破壞答題

卷，扣減其該節成績【英聽 1題

分、學測 1級分】。 

 

三、 違規處理辦法第 24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簡章原條文 

第 24條 

 

因不可完全歸責於考生的事由或其他特

殊原因致發生違規情事，得依提報情節

經本會大考中心考試委員會衡酌後予以

適當處理。 

第 24條 

 

因不可歸責於考生的事由或其他特殊原因

致發生違規情事，得依提報情節經本會大

考中心考試委員會衡酌後予以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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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卷樣張暨作答提醒 
一、答題卷樣張 

 正 面  考生不得汙損、塗改或破壞「條碼」及「定位點記號」（如綠色虛線所標示處） 

 

 背 面  考生不得汙損、塗改或破壞「條碼」及「定位點記號」（如綠色虛線所標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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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答題卷作答提醒 

 

 
 

 


